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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亞洲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成立志工團隊，主要之目的在於充分運用

本校及校外之人力資源，有效推展圖書館服務，提昇服務品質，並提供有

志者貢獻其智慧、經驗，參與圖書館工作機會。 

二、招募對象： 

（一）凡為以下身分對象均得申請為本館志工。 

1.本校教職員工生、退休教職員工及畢業校友。 

2.年滿十六歲未滿二十歲之在學學生。 

3.年滿二十歲之社會人士。 

（二）具主動及服務熱忱，操守良好，無不良嗜好者。 

（三）符合本館需求，並能接受本館指派工作者。 

三、甄選方式與時間：本館視業務需要，不定期辦理甄選志工之活動；本館將

視報名者之時間、專長與所欲擔任之工作進行甄選。通過甄選者需接受為

期六小時以上之訓練，合格者頒發志工證一只。 

四、服務期別與時數：每學期上課期間為一期，每週至少三小時，每學期至少

十二週。 

五、工作之內容： 

（一）協助借書、還書及各項出納相關業務。 

（二）協助本館普通閱覽室相關業務。 

（三）協助書刊資料之上架、排架、讀架、清點及整理書庫。 

（四）協助各項活動之籌備。 

（五）協助資料之整理。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七）本館各組得依業務之需求，自訂志工之其它工作項目。 

六、獎勵辦法：凡在本館通過訓練，可獲得以下之奬勵： 



（一）服務超過三十小時以上，享有原可借閱冊數，再加十冊之借書權

利。 

（二）可優先參加本館之各種推廣課程與活動。 

    （三）發給志願服務紀錄證明，表現優異或資深之本校學生志工，得由本館

推薦接受學務處表揚； 

（四）依據志願服務法規定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七、志工應填寫工作紀錄表以利考核，遵守工作紀律，接受館員或資深志工督

導。 

八、本館志工資格之終止： 

（一）因故不克前來服務者，如時間無法配合、畢業、或其它變故。 

（二）行為表現影響圖書館聲譽者。 

九、本要點經本館館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